南投縣政府產業園區土地或建築物租售及價格審定小組設置要點
中華民國105年4月11日南投縣政府府建工字第1050066407號函頒全文10點
1、 南投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審定及調整產業園區土地或建築物之租售及價格，設置南投縣產業園區土地或建築物租售及價格審定小組(以下簡稱本小組)，並訂定本要點。
2、 本小組由縣長任召集人，副縣長任副召集人，縣長、副縣長及秘書長為當然委員，執行秘書由本府建設處處長擔任，其餘委員就下列人員聘(派)兼之：
（一）本府建設處處長
（二）本府主計處處長。
（三）本府地政處處長。
（四）本府財政處處長。
（五）本府工務處處長。
（六）本府計畫處處長。
（七）本府環境保護局局長。
（八）專家學者二人。
本小組委員任期二年，期滿得續聘，任期內出缺或職務異動時，得補聘(派)兼任至原任期屆滿之日止。
3、 本小組會議時，由召集人擔任主席，召集人因故不能參加時，由召集人指定委員一人擔任主席；其餘委員因故不能親自出席者，除專家學者外，得指派代理人出席。
4、 本小組任務如下：
（一）審定及調整租售產業園區土地或建築物使用計畫及租售相關事宜。
（二）審定及調整租售產業園區土地或建築物廢水、廢氣處理等設施。
（三）審定及調整租售產業園區社區用地案件。
（四）審定及調整產業園區土地或建築物預售、出售價格。
（五）審定及調整產業園區土地或建築物出租所計算租金價格。
（六）審定及調整產業園區內原有工廠應負擔開發建設費用。
（七）其他有關產業園區土地或建築物租售事項。
租售產業園區土地或建築物，由本小組視其作業規模或性質，並兼顧產業園區之整體利用，調整其租售面積或位置。
5、 本小組開會應有委員過半數之出席，始得開議；租售價格審定之議決，以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為之。
6、 [bookmark: _GoBack]本小組會議時，得通知受委託辦理租售業務之公民營事業、產業園區管理機構或有關單位派員列席。
7、 租售產業園區土地或建築物，應由受委託辦理租售業務之公民營事業、產業園區管理機構提出，彙轉本小組審定。
8、 本小組會議審定結果，應作成會議紀錄，送請產業園區管理機構協助承租（購）人辦理建廠相關事宜。
9、 本小組委員均為無給職。但外聘委員得依規定支給出席費及交通費。
10、 本小組所需經費，由南投縣產業園區開發管理基金或各產業園區開發成本有關行政業務費等相關科目項下支應。
